







正政办发〔2022〕86号

正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正宁县贯彻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促进汽车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省市驻正有关单位：
《正宁县贯彻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促进汽车消费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正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1日

正宁县贯彻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促进汽车消费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省商务厅等17部门《关于印发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甘商务运行发〔2022〕278号）和《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庆阳市贯彻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促进汽车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庆政办发〔2022〕146号）文件精神及省市县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扩大汽车消费规模，优化汽车消费环境，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开展汽车促销活动
1.开展购车赠加油卡活动。按照市商务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庆阳市乘用汽车补贴促销活动方案》（庆市商发〔2022〕35号），持续开展购车赠加油卡活动，至2022年12月31日结束，推动车油联动促销活动持续开展。（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2.实行办税赠卡联审办理。继续落实国家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优化服务措施，提高办理效率。县税务局要与发卡单位协同配合，优化购置税缴纳和发卡流程，发挥政务大厅联审窗口作用，现场办税，当场领卡；强化技术保障，为消费者异地购车领卡提供便利。（责任单位：县税务局、县商务局）
3.开展“汽车下乡”促销活动。鼓励汽车销售企业赴乡村开展促销活动，通过国家购置税减半、购车赠加油卡、企业降价优惠、赠送保险和维修保养等多重优惠政策吸引农村群体消费，充分挖掘农村汽车消费潜力。（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4．丰富促销活动内容。鼓励汽车销售企业在市级促销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发放汽车消费券、加油卡、直接补贴现金等方式，促进汽车消费；开展购物充值满额抽汽车、购车赠超市卡、购车送装修等联动促销活动，活跃汽车消费市场，拉动消费增长。（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5.加强政策宣传。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多种渠道开展汽车补贴促销活动宣传；加大广告投放频次和力度，充分利用朋友圈，向特定年龄和特定地区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有效提升活动知晓率。（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二、推动车辆更新换代
6.支持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招标。鼓励汽车销售企业参与市县级协议供货商政府采购招标。财政部门依据招标结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纳入公务用车协议供货范围。（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7.加快城市公共领域用车更新。加快城市公共领域车辆更新升级，推动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加大新能源汽车运营支持力度，降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财政局）
8.支持企业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鼓励汽车销售企业对以旧车置换新车的客户，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发放新车置换补贴，适当提高旧车的评估价格，逐步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三、全面落实国省政策
9.延长新能源车补贴期限。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至2023年12月31日。按照省财政厅、省工信厅、省科技厅《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的通知》要求，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工信局）
10.优化机动车年检制度。进一步放宽非营运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检验周期，将原10年内上线检验3次调整为检验2次（第6年、第10年），并将原15年以后每半年检验1次，调整为每年检验1次。（责任单位：县公安局）
11.取消二手车限迁。落实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二手汽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政策，为二手车异地交易创造便利条件；在商务部门登记备案的二手车销售企业办理待售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转让登记业务时，实行单独签注管理，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可在不办理机动车正式牌照情况下进行待售车辆年检、加油等短途行驶，促进二手车商品化流通。（责任单位：县公安局）
12.加大汽车消费金融支持。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经销企业的信贷支持，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采取调整还款期限、展期续贷、减免逾期利息等措施，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延期付息政策支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汽车金融产品和服务，适当下调首付比例、延长还款期限，简化汽车消费贷款办理流程。参考LPR定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适当降低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利率，扩大汽车消费贷款市场发展。（责任单位：人行正宁支行、县财政综合事务中心）
四、优化车管业务服务
13．提供车管业务便利。开通线上机动车检验预约服务，群众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和“交管12123”APP就近选择机动车检验机构，自主预约机动车检验时间。针对急需办理的批量业务，开辟绿色通道，安排人员当天予以办结。集中办理车辆抵押、注册登记及转移登记等业务，业务量较大时，可向车管所申请开展延时服务。（责任单位：县公安局）
14.方便外地居民购车挂牌。全面实行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全国“一证通办”，推行直接凭居民身份证购车上牌措施，放宽流动人口购车条件。（责任单位：县公安局）
15.增设社会化挂牌登记服务机构。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化机构，尤其是汽车销售企业，安装临牌系统并设立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由交警支队车管部门上门指导安装，开展业务培训并进行监管，让群众在购买新车后直接打印临时号牌及办理挂牌手续，切实实现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责任单位：县公安局）
五、提升车辆使用环境
16.增加停车泊位。按照“盘活一批、新建一批、施划一批”原则，合理开辟路内和路外停车泊位，全面盘活城区居民小区地下停车位；协调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免费错时对外开放停车场，工作日对办事群众开放停车场，节假日对外开放停车场。鼓励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与周边居民小区建立停车设施昼夜错峰使用调配机制，提高现有停车设施利用效率。在不影响安全通行的条件下，允许在道路较宽、流量较小的城市次干道等非严管路段夜间（当日19时至次日7时）临时停放车辆。（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县住建局）
17.加快停车场项目建设。要加快智能化停车场和公共建筑配套停车场建设，有效缓解车辆停车位供需矛盾。自然资源、住建会同县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违规建设、私设停车场、违规收取停车费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私设停车场，有条件的及时推动转化为公共停车场，进一步拓展停车泊位。（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市场监管局）
18.加大“一难两乱”整治力度。严格落实“市县一体化”交通管理勤务模式，持续开展“一难两乱”“一盔一带”专项整治行动，引导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规范停车、安全文明出行，持续改善车辆使用环境，提高车辆通行效率。（责任单位：县公安局）
19．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按照《甘肃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优化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站）投资建设运营模式，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停车场设施配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充电设施建设，逐步实现所有小区和经营性停车场充电设施全覆盖。鼓励新建居民小区和公共建筑设置新能源车专用停车位，配建或预留充电桩。（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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